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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 

二、彰化縣於 101 年提案「彰化縣文化景觀線西蛤蜊兵營修復工程規劃設計」，惟當時彰化縣政府

表示「線西蛤蜊兵營」產權係屬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8 條規

定，公有文化資產，由所有或管理機關（構）編列預算，辦理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不符「

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與民間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爰未補助。 

三、另有關「線西蛤蜊兵營」之修復工程，內政部營建署曾於 98 年度辦理「台灣城鄉風貌整體規

劃示範計畫第三期工程」，補助 249 萬 4,000 元，進行環境綠美化及修復 3 棟建築之屋頂、鋪

設地面、改善廁所空間。 

四、經查目前該文化景觀之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權皆已移撥給彰化縣線西鄉公所、彰化縣政府，日後

彰化縣政府若有相關需求，且合乎上述補助要點規定，本部將適度給予支持。 

（三十九）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政府應正視本土機師挖角危機並督促

航空公司改善機組人員嚴重超時加班問題，以提高飛安品質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5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2-389） 

羅委員建議政府應正視本土機師挖角危機並督促航空公司改善機組人員嚴重超時加班問題，

以提高飛安品質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航空器駕駛員人力方面： 

(一)航空器駕駛員為高科技、稀少性人才，其為具國際流動性之人力資源市場，故其就業特

性易受自由市場機制影響而造成流動，近期確實有部分航空器駕駛員因薪資與其他福利

因素，轉赴大陸及外籍航空公司就業，目前國籍航空公司主要係以聘用外籍航空器駕駛

員方式，彌補國籍航空器駕駛員人力不足之問題，截至本（103）年 10 月 31 日止，國籍

航空公司外籍航空器駕駛員計 267 名，佔全體航空器駕駛員 2,319 名之比例為 11.5%。 

(二)依據 102 年 12 月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公布預測資料顯示，102 年至 106 年期間，

亞洲地區客運量年成長率預計增加 5.7%，約為美國成長率（2.2%）的 2.5 倍；未來航空

器駕駛員需求與流動情形將更為普遍，並將衝擊國籍航空公司對航空器駕駛員之選擇。

爰此，本部民用航空局將持續請國籍航空公司通盤檢討航空器駕駛員薪資制度，並輔以

調整外籍航空器駕駛員晉用比例之方式，作為招募或續留本國籍航空器駕駛員之誘因。 

(三)另國籍航空公司已自本（103）年開始更加積極透過國內外各訓練機構培訓 2 百至 3 百員

航空器駕駛員方式，期以預為因應 105 年大型飛機將成長至 250 架機隊規模之趨勢（目

前 205 架）。 

二、飛航組員飛時限度方面： 

(一)為避免飛航組員因超時飛行，影響飛航安全，民航局依國際民航規範，並參酌美國聯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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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法規，對於飛航組員之飛時與休時訂定各項限制，並已納入去（102）年 3 月 19 日

修正之「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中，迄今民航局檢查員於日常檢查中，尚未發現違

反該規則或超時工作之情形。 

(二)民航局檢視復興航空公司近 3 年飛時紀錄，航空器駕駛員每月平均飛時約為 64 小時，其

中僅 Airbus 320 機隊於本（103）年 7 月時，因部分航空器駕駛員轉訓 Airbus 330 機隊與

旺季增班兩項因素，致當月飛時為 99 小時（9 月已降至 68 小時），尚無違反「航空器飛

航作業管理規則」相關規定之情形。 

三、未來民航局將持續落實飛安監理工作，並要求國籍航空公司所屬航空器駕駛員適職性與任用資

格符合各項標準，另透過加強疲勞管理、強化航空器駕駛員招訓考用及飛航品質保證系統等

項措施，期有效提升航空器駕駛員人力資源管理效能，以達確保飛航安全之目標。 

（四十）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臺灣文創產業與觀光發展如何結合乙事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4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12-373） 

陳委員就臺灣文創產業與觀光發展如何結合案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觀光局為整合既有在地文化資源，深化觀光品質，強化臺灣國際競爭力，於民國 98 年 10

月 23 日制定「交通部觀光局國際光點計畫獎助要點」。國際光點計畫為「觀光拔尖領航方案

」計畫之一，旨在與民間單位共同合作，結合政府的資金及民間的資源與力量，挖掘臺灣獨

特且具潛力之在地文化與旅遊資源，整合周邊現有配套措施包裝成產品，提供業者販售及自

由行旅客深度體驗臺灣新選擇。 

二、本計畫依各區之在地特色，區分為「北區」、「中區」、「南區」、「東區」及「不分區」共

5 區，獎助對象為法人、公私立學校，計畫需 1 年以上且可提供國內外旅行社包裝成國際化旅

遊產品。並經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國際光點計畫」專案小組成員審核通過後，以補

助款方式辦理。獲補助單位需具相當人力、一定比例之自籌款，每專案計畫每年獎助金額以

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為上限，次一年度計畫並需經小組成員審核前一年度執行成果後，始決

定是否續以補助及補助額度，補助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3 年。 

三、本計畫自 98 年公告獎助要點，經小組委員審查各提案單位（含公司、協會、學校）之人力、

財力、產品國際化及未來自主營運等面向後，遴選出 7 個執行團隊，依各區域的發展特色，

發掘鐵花村、大稻埕、食養山房、優人神鼓等臺灣獨特且具潛力之在地文化與旅遊資源，並

開發相關文創產品。藉長期與在地人才、產業、景點結合，進行整合及深化工作。自 99 年 1

月至 103 年 11 月為止總計吸引 22 萬以上國際旅客造訪臺東鐵花村、臺北大稻埕人文街區、

嘉義光點樂活學堂、南投埔里鹿谷及高雄美濃等光點，引領國際人士了解臺灣在地特色與文

化元素，打響臺灣文創品牌。 


